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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的民事基本法律。
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法律对侵权责任作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对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起到
了积极作用。
但是，我国侵权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侵权类型不断出现，
而现行法律有些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少规定分散在单行法律中，缺乏对侵权责任共性问
题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看，侵权案件逐年增多。
2007年，我国法院受理一审侵权案件已达八十七万多件。
一些部门、地方和专家学者也不断提出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必要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侵权
责任作出规定，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侵权责任法。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的民法草案，包含了
侵权责任法编。
2009年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
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的责任方式，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
的情形，特殊情形下的替代责任，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等作了规定。
　　为便于普通读者学习、研究侵权责任法，了解侵权责任法各项制度的背景，准确理解和掌握这部
法律的宗旨、精神和各条规定的具体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部分工作人员，研究民法
的部分专家学者，长年从事民商事案件审判代理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共同编写了本书，供读
者研究、学习时参考。
本书编写时，着重对各条文的背景、含义、适用要点等作了较为通俗的解释；同时为便于理解，在实
践中适用较多的重点法条之后附上司法案例，并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作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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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被告某火锅城用餐，约20时许发现其手袋被盗，原告当时向“110”报警，称手袋被盗，内有现金三
千多元、一张工商银行信用卡、一张中行储蓄卡、4本存折、身份证和驾驶证、小灵通手机1台、工商
行私人保险箱锁匙等。
并称案发后，其信用卡被消费七千多元。
2003年10月21日20时7分、20时12分和20时14分，原告所持有的工商行信用卡在被告某商场处通过广东
银联POS机分别被消费了14元、5000元和2000元。
原告在发现信用卡被盗后当晚通知信用卡部，并于2003年10月27日书面挂失该信用卡。
原告认为上述消费是信用卡被盗用消费使用发生的，被告某火锅城提供用餐，未提供安全的服务，被
告某商场未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核对签名，导致原告的经济损失7014元，遂于2005年10月20日向原
审法院起诉。
另查明，原告所持有的工商行信用卡为普通信用卡，没有彩照，其在POS机使用时不需要密码，只规
定核对持有人当面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否一致。
原告与发卡行工商银行签订的领用合约约定：持卡人遗失牡丹贷记卡应及时就近向发卡机构申请书面
挂失，持卡人遗失后发生的经济损失，凡书面挂失前及发卡机构受理书面挂失起至次日24时（含）内
的经济损失，发卡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某商场的企业类型属于集体所有制非公司企业法人。
2002年11月18日，被告某商场与广东省银行网络服务中心、中国银行佛山分行银行中心签订POS业务
协议，其中约定：接受信用卡POS支付方式时，特约商户要审查持卡人在签购单上的当面亲笔签名应
与其信用卡背面预留签名的名字相符，如信用卡背面无持卡人签名，或有怀疑，或预留签名不清、有
涂改，应拒绝受理并立即与发卡行联系。
被告某火锅城的企业类型属于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张某（执行人）、李某、王某。
原告在工商行牡丹卡领用合约、挂失申请书的签名与原告在2003年4月20日、6月13日、10月20日分别
在某超市、某茶馆消费时在签购单上的当面亲笔签名一致，而与该信用卡于2003年10月21日在被告某
商场处消费时在签购单上的签名的写法、笔画明显不一致。
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以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并非违约之诉。
而原告的信用卡在被告某商场处消费的事实确实存在，故被告某商场为本案的适格被告，而作为被告
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则是经过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
原告已就手袋被盗向公安部门报案，遗失物中包括讼争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对原告认为讼争
信用卡遗失的主张，予以采信。
本案争议的是因信用卡被盗及被冒用而致合法持卡人经济损失是否应由提供餐饮服务及消费特约商户
承担的问题。
因信用卡被盗用而致合法持卡人经济损失属一般侵权行为，在归责问题上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因此，两被告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
作为提供餐饮服务的被告某火锅城，在消费者进行消费时，应提供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
但这种义务只限于其自身提供的服务，包括消费者交付保管的财物及因经营者的原因导致消费者的财
物被毁坏等，而不宜将此义务扩展到消费者自身携带的财物被盗的义务，且原告对自己的手袋未妥善
保管，被告某火锅城已警示提醒消费者注意保管自身携带的财物，对原告的手袋被盗，其不存在过错
。
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某火锅城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被告某火锅城的抗辩理由充分，予以采纳。
作为信用卡的特约商户，在消费者持信用卡购物消费时，应当审查持卡人在签购单上的当面亲笔签名
应与其信用卡背面预留签名的名字相符，如信用卡背面无持卡人签名，或有怀疑，或预留签名不清、
有涂改，应拒绝受理并立即与发卡行联系。
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应具备审核信用卡使用人的签名（包括笔体、字样等）是否与合法持卡人的留存
资料相符的技能，并应充分尽到这种技能上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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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该种注意义务比一般普通人要求更高。
本案中根据原告与发卡行工商银行签订的领用合约、挂失申请书上的亲笔签名及原告于2003年4月至10
月期间在不同特约商户消费的存根单据上均有原告相同的、稳定和独特的签名，该签名为发卡行工商
银行及其他特约商户所认可，应当推断该签名与原告所遗失的信用卡背面预留的签名一致。
就原告的该签名与持卡人于2003年lO月21日在被告某商场处签名进行对比，两者写法、笔画明显不相
同，该结果以一般普通人的辨别水平足以辨认出。
在此情况下，被告某商场的经办人员还是接受其消费，致使该信用卡的合法持有人蒙受损失，其未尽
到其应尽的注意义务，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
虽然被告某商场的经办人员在接受大额消费时要求持卡人出示了身份证号码，但该身份证是与信用卡
一起被盗的，而该讼争的信用卡在使用时并不需要持卡人出示身份证，只是要求审查签名，即使是原
告本人持卡消费，若其当面亲笔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不符，被告某商场作为特约商户亦应当拒绝
受理。
因此，被告某商场认为持卡人持有原告的身份证即为本人消费的主张，不予采纳。
而作为信用卡的合法持有人，在享受安全、简便消费方式的同时，应加强妥善、谨慎保管信用卡的意
识，防范信用卡丢失、被盗及被冒用。
本案中原告没有尽到妥善保管本人信用卡的义务，对于信用卡被冒用造成经济损失存在主要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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